
关于做好2024年度档案归档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为做好我校2024年度档案归档工作，更好地为学校各项工作服务，按照《档案管理办法》（常纺院办字〔2023〕3号）文件要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归档范围
1．各部门、二级学院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工作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能反映本部门（二级学院）工作和活动的，对学校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
2．文件材料归档的具体范围参见《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附件1）。
3．以前因特殊原因未及时归档的应积极补齐，分年度整理后一并归档。
4．近年来以学校名义获得的各种证书、奖牌、奖杯、锦旗等以及与外单位交流中获赠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原件）。
二、归档要求
1．文件类的归档材料以件为单位归档。按照年度、机构（问题）、保管期限等分类后，填写打印归档文件目录（附件2）。教学档案按学年度归档，其余按年度归档。
2．科研、基建等专题性、成套性档案材料，在课题（项目）完成并通过鉴定验收后3个月内归档，归档材料以卷为单位进行整理、立卷，填写打印卷内文件目录（附件3），加盖立卷单位的公章，保持档案的成套性、完整性。
3．声像类特殊载体归档材料须标明事由（事件）及时间、地点、人物；电子档案归档须标明与纸质档案相符的标题及时间，并刻录光盘。没有存储在光盘的，可用U盘、移动硬盘拷贝，并附上特殊载体档案目录（附件4），在移交归档材料的同时移交对应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文件材料移交归档清单。
4．所有实物必须是原版、原件；归档的实物应附有文字说明，注明其形成的时间、地点、颁布或赠予单位等。每件归档实物均转拍照片进行相应登记，填写实物档案登记表（附件5）。
5．归档材料应是原件，复印件原则上不得归档。各类文件材料用纸大小一律采用国际标准A4型，图件按此规格叠成手风琴式，图名、图签折在外面。
6．归档材料必须完整，如正本与附件、印件与定稿、请示与批复、转发文件与原件、多种文字形成的同一文件等，均应齐全完整归档，不得遗漏和散失。各部门、二级学院应将需要归档的材料收集整理后交给本单位兼职档案员。
7．电子文档须与纸质文件同时归档，标明与纸质档案相符的标题及时间，并刻录光盘，确保与纸质文件完全对应。
8．报表、名册、图册等已装订并符合装订要求的材料，以册（本）为单位移交。
9．文件材料无论单面或双面，只要有书写文字，都要一面编写一个页号（空白面不编号）；页号的位置在每页材料的右下角（反面为左下角），页码编写要求采用2B铅笔书写，不漏号不重号。
10．凡不符合归档要求的文件材料，必须按要求进行整理后方可移交。
三、其他要求
1．文件材料归档时，交接双方必须当面验收，检查文件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排列、书写是否符合要求，标题是否确切。凡不符合规定者，验收不予通过，并限期改正后重新归档。
2．归档单位移交文件材料时需提前填写《档案归档移交清单》（附件6），移交清单一式两份，纸质和电子双套，交接双方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印章后各留一份备查。在题名栏中，务必编辑清楚文件主题内容，若不能明确材料内容，需另附说明材料的，请注明归档单位、归档单位移交人以及归档日期。
3．各部门兼职档案员请于2025年3月31日前提交附件2-5和应归档的电子文件，电子材料备注部门（二级学院）名称发送到邮箱schen@cztgi.edu.cn。
4．各部门、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请填写附件7《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部门兼职档案管理员信息登记表》发送至邮箱schen@cztgi.edu.cn。
联系人：陈思；电话：86336109。

附件：1．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归档范围和
保管期限表
2．归档文件目录
3．卷内文件目录
4．特殊载体档案目录
5．实物档案登记表
6．档案归档移交清单
7．部门兼职档案管理员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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